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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381破178号之一
2017年12月6日，本院根据瑞安瑞立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瑞安市宏欣水产养殖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瑞安市宏欣水产
养殖有限公司目前可供清偿的财产价值仅为71663.45
元，债务人、债权人确认的无争议债权为6892921.39
元。本院认为，债务人瑞安市宏欣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已明显资不抵债，符合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9年7月29日宣告瑞安市宏欣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破
产。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1771号

林仁叶：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
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382民初177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1773号

赵宋达：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
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浙0382民初177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1776号

陈香凤：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
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浙0382民初177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1777号

张爱莲：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
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浙0382民初177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卢贤安：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
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浙0382民初177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李琴：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诉
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浙0382民初17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张龙飞：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柳市支行
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浙0382民初178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陈静：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柳市支行诉
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浙0382民初20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叶柯芝：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柳市支行
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浙0382民初206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6693号

余强：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诉你方
信用卡纠纷（2019）浙0382民初6693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适用简式裁判文书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
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定于2019年11月07日09:00在本院第十三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6696号

余强：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诉你方
信用卡纠纷（2019）浙0382民初6696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适用简式裁判文书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
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定于2019年11月07日09:00在本院第十三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7165号

黄林博：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
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019）浙0382民初7165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简式裁判文书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
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定于2019年11月07日09:20在本院第
十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24破23号

本院根据曾成国、厉华的申请于2019年7月18日
作出（2019）浙0324破申2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
州驰能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驰能五金制品公
司”）破产清算，并指定浙江泽商律师事务所为驰能五金
制品公司管理人。受理破产申请后，驰能五金制品公司
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有关驰能五金制品公司
的财产保全措施解除，执行程序中止；尚未终结的民事
诉讼或仲裁中止，在管理人接管财产后继续进行；有关

驰能五金制品公司的民事诉讼只能向永嘉县人民法院
提起。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驰能五金制品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9月9
日以前向驰能五金制品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省温州市
鹿城区市府路同人恒玖大厦14层，邮编325000，联系
人：陈和孟，电话13868318286，联系人：季声亮，电话
13968890939）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驰能五金制品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驰能五金制品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二、本院定于2019年9月17日下午14时30分在永
嘉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债权人会议
所需的相关身份证明等材料和手续情况可联系管理人
或者永嘉法院。

三、驰能五金制品公司应在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
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
情况。如拒不提交或提交的材料不真实，本院将依法对
直接责任人员处以罚款。

四、从公告之日起至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日，驰
能五金制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和其
他经营管理人员应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15条规定的义务，并准时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3078号

黄泽雄：本院受理原告彭成诉被告黄泽雄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
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
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2598号

史未来：本院受理原告王欣、李伊婕诉被告史未
来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4986号

蒋希木：本院受理原告王彬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411民初49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4984号

涂永寿：本院受理原告王彬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411民初49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459号

丁志献：本院受理原告唐荷英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411民初4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21民初3508号

杨伟康、胡英：本院受理原告顾山中与被告杨伟康、胡
英，第三人金水贤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9）浙0421民初3508号起诉状副本及原告提供
的证据复印件、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归还代偿款
200463.63元及赔偿利息损失（以200463.63元为基数，自
2019年6月4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
际清偿日止）；2、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9）浙0421民初3509号

杨伟康、胡英：本院受理原告顾山中与被告杨伟康、胡
英，第三人金水贤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9）浙0421民初3509号起诉状副本及原告提供
的证据复印件、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归还代偿款
200463.63元及赔偿利息损失（以200463.63元为基数，自
2019年6月4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
际清偿日止）；2、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
经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9）浙0481民初5060号

海盐瑞恩包装厂、田林祥:本院受理的原告海宁市
盛泰纸张有限公司与被告海盐瑞恩包装厂、田林祥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2019）浙0481民初5060号】，依法向二
被告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诉讼
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程序转
换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
要求：1.判令被告海盐瑞恩包装厂立即支付原告货款
73296.26元，并赔偿以此为基数计算的自2018年12月1
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1.5倍计算至判决
生效日止的利息；2.被告田林祥对上述货款承担连带责
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本
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并
定于2019年11月15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8审判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9）浙0424民初2336号

杨德民：本院已受理原告海盐县百信家电总汇诉被
告杨德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应诉法律文书。起诉状
中的诉讼请求为：1、被告立即支付货款28050元并支付
利息15708元（暂按月息2%自2017年1月28日计至
2019年5月27日，应计至实际给付之日）；2、被告承担原
告为实现债权支付的律师费2500元；3、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负担。限你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60日后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
点（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9）浙0424民初211号

应永建：本院受理原告同景温诉被告应永建侵权责
任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0424民初21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
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二份，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02民初3056号

吴文欣：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州分行与被告浙吴文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15日。本案
定于举证期满后三日（遇法定假日延顺）上午9时在本
院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9）浙0502民初3282号

朱文兵：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州分行与被告浙朱文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15日。本案
定于举证期满后三日（遇法定假日延顺）上午10时在
本院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9)浙0521民初2713号

马仁月：本院受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
州中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0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18)浙0521破6号之一

2019年5月31日，德清琵琶湾生态农庄有限公司管
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经管理人调查查明德清琵琶湾生
态农庄有限公司无资产可供分配，且已明确未清偿债务
共计5笔，总额为人民币6598517.31元，债务人财产明
显资不抵债且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请求本院:1、宣告
德清琵琶湾生态农庄有限公司破产;2、终结德清琵琶湾
生态农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本院认为:徳清琵琶湾生态农庄有限公司管理人审
核查明德清琵琶湾生态农庄有限公司资产明显资不抵
债，根据法律规定，应当对德清琵琶湾生态农庄有限公
司进行宣告破产。债务人财产明显不足以清偿破产费
用，根据法律规定应当及时终结德清琵琶湾生态农庄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四十三条、一百零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宣告
德清琵琶湾生态农庄有限公司破产；二、终结德清琵琶
湾生态农庄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2民初1326号之一

浙江光普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湖州市白雀供销
社、王剑彬：本院受理原告赵建林诉被告浙江光普太阳
能科技有限公司、湖州市白雀供销社、王剑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无法送达诉讼文书，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送
达本院（2019）浙0522民初1326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
疑告知书、上诉事项通知书，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1015号

邵金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邵金来、叶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邵金来、叶丽
归还借款本金21万元及借款利息、罚息、复息（暂计算至
2019年1月10日为5712.46元；以本金4万元为基数自
2019年1月11日起至起诉之日按月利率6.525‰计收利
息，以本金1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6.525‰加收50%计收
罚息；以本金6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11日起至2019

年2月24日止按月利率7.124999‰计收利息，自2019年
2月25日起按月利率7.124999‰加收50%计收罚息；以
本金 11 万元为基数自 2019 年 1 月 11 日起按月利率
6.525‰加收50%计收罚息；对欠付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
复息；以上罚息、复息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
费由二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
日内，逾期不答辩不举证，不影响本案开庭审理。本案依
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由审判员孙国华担任审判长，定于
二○一九年十一月七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安吉县人民法
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
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2187号

朱明安：本院审理原告安吉耀明玻璃有限公司与被
告朱明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裁判文书上
网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廉政建设监
督表及诚信诉讼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于二○一九年十月二十
八日下午十四时三十分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 浙0523民初763-2号

史纲毅：原告王阳阳与被告史纲毅生命权、健康权、
身体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523民初76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史纲毅支付王阳阳人身损害赔偿金
25000元及违约金5000元，共计30000元，限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00元，由史纲毅负担，限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691号

沈敏：本院受理原告刘家福与被告沈敏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0523民初6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沈
敏支付原告刘家福货款1594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490元，由被告沈敏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832号

陈小庆：本院受理原告张庆涛与被告陈小庆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523民初832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陈小庆给付原告张庆涛劳务工
资18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5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诉讼费900元，被告陈小庆负担，
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504号

俞卫民：本院受理原告朱昂昉与被告俞卫民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0523民初5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被告俞卫民返还原告朱昂昉借款本金50000元并支付
利息（自2018年7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利随本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
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1340元，公告费650元，共计诉讼费1990元，由被告俞卫
民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830号

陈小庆：本院受理原告杜云强与被告陈小庆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523民初83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陈小庆给付原告杜云强劳务
工资20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
驳回原告杜云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2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诉讼费1060元，由原告杜云强负担75元，被告
陈小庆负担985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
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828号

陈小庆：本院受理原告祁志国与被告陈小庆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523民初828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陈小庆给付原告祁志国劳务
工资20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
驳回原告祁志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1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诉讼费1260元，由原告祁志国负担235元，被告
陈小庆负担1025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
纳。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957号

浙江智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文琦
与被告浙江智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
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
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523民初95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如下：被告浙江智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王文琦劳务工资58322.47
元。本案受理费10元，公告费650元，共计诉讼费660
元，由被告浙江智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限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302破23号

本院根据温州市鹿城区蒲鞋市金力铝塑材料配件
经营部的申请，于2019年7月18日裁定受理温州市鹿
城装潢门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鹿城装潢门窗)破产清算
一案，并指定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鹿城装
潢门窗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11月1日前向管理人(通讯
地址:温州市瓯海区哈大厦11楼西首;邮政编码:325000:
联系人:叶子，电话: 13506526086)申报债权。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鹿城
装潢门窗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1月12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
九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出席会议时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代理人应提
交投权委托书。

鹿城装潢门窗的股东(王剑森、郭蕴哲)或实际控
制人应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
人)提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资料、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若因
未提供上述材料或提供材料不全导致无法清算的，其
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
责任。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03破6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杭州创丽聚氨酯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19年7月5日裁定受理浙江意欣家具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7月23日指定浙江金兰律师
事务所担任浙江意欣家具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浙江意
欣家具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8月5日至2019
年9月10日期间，向浙江意欣家具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
债权（通讯地址：金华市丹溪路1223号金字大厦11楼
1110室；邮政编码：321000；联系人：金晓辉；联系电话：
13757988530；申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时00分至
11时30分、下午14时00分至16时30分，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除外）。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浙江意欣家具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浙江意欣家具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9月25日上午11时00分在金华
市金东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03破5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杭州创丽聚氨酯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19年7月5日裁定受理金华市意欣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7月23日指定浙江
金兰律师事务所担任金华市意欣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的管理人。金华市意欣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2019年8月5日至2019年9月10日期间，向金华市
意欣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
金华市丹溪路1223号金字大厦11楼1110室；邮政编
码：321000；联系人：金晓辉；联系电话：13757988530；申
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时00分至11时30分、下午
14时00分至16时30分，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
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金华市意
欣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金华市意欣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9月25日上午9时在金华市金东
区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
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4197号

金丽珍：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永康支行与被告金丽珍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784民初4197号民事判
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永康市人民法院504
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平阳信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平阳信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光大金瓯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保证合同、抵质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平
阳信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平阳信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依法享有上述债权。

平阳信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
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平阳信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平阳信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9年8月6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上述标的债权明细表截止基准日为2018年11月20日，清单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债权金额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以及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序号

1

2

债务人

浙江恒稳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隆德纺织有限公司

本金

950

1,696.22

利息

389.67

827.16

保证人

浙江宇森百联工具有限公司 胡全宇、陈小慧 章高龙、章彩霞、章高勇 李燕、章宁、杨优

浙江金瑶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锦广润纺织品有限公司 万苏琴、姚慎岳

抵押物

永康市东城高圳路24幢2号房产，建筑面积401.88平方米，占地面积80.56平方米

兰溪市兰江街道创业大道131号厂房土地，建筑面积14219.85平方米，土地面积14326.4平方米。


